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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  生  行  政  执  法  文  书

	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文号：
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你(单位)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行为，违反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依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本机关拟对你（单位）作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行政处罚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，你（单位）享有对此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可在    年  月  日前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行陈述和申辩。
□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如你（单位）要求听证，应当在收到本通知后3日内提出申请。逾期视为放弃听证。（在□内打“√”的为当事人享有该权利。）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：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
当事人意见记录：
当事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涞源县卫生健康局（盖章）
  　　　　年   月    日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 


	备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卫  生  行   政   执  法  文  书　

	解除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

文号

                   ：

本机关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作出的             号《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》，对你（单位）的有关物品或场所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措施，经研究，现决定依法解除控制。

特此通知。 

当事人签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（盖章）
   　　　　　　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年 　 月    日

	备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     卫  生  行  政  执  法 文 书

查封、扣押决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号

当事人：
地  址：

经查，你（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行为涉嫌违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根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你（单位）涉案物品予以扣押，详见《物品清单》；对你（单位）下列场所、设施予以查封：

本机关将于  日（不包括检测、检验、检疫或者技术鉴定期限）对上述被查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财物作出处理决定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

或　　　          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6个月内向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起诉。
当事人签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（盖章）

　　　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备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    卫  生  行  政  执  法 文 书

  查封、扣押处理决定书

文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本机关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对你（单位）作出的查封、扣押决定（文号：             ）所查封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财物，经审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二十一条、二十七条和二十八条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你（单位）作出如下处理决定：
当事人签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（盖章）　　　　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备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卫  生  行  政  执  法  文  书

	案件受理记录

案件来源：

案发单位（人）:

受理时间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情摘要：

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名：

   　　　　　　　 年   月   日

	负责人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 年   月   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 
卫  生  行  政  执  法  文  书


立 案 报 告

当 事 人：

	案件来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时间：

案情摘要：

经初步审查，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依法应当给

予行政处罚，建议立案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经办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年   月   日

	负责人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卫  生  行  政  执  法  文

  书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现 场 笔 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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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 事 人：
检查机关：

检查时间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时     分至     时     分

检查地点：

卫生监督员示证检查，执法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。

检查记录：

当事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卫生监督员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年   月   日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  　   年　　月　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	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
卫  生  行  政  执  法  文  书

	询 问 笔 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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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询问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   年龄：

住    址：

证件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号码：

询问机关：
询问时间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时     分至     时     分

询问地点：

询问人员示证询问，执法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。

现依法向你询问，请如实回答问题。
询问内容：
被询问人阅后签名：　　　　     卫生监督员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　　　　　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年   月   日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制定

卫  生  行  政  执  法  文  书

	案件调查终结报告

当 事 人：

案    由：

承办机构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情及违法事实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相关证据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争议要点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处理建议：
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	负责人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　

年    月    日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卫  生  行  政  执  法  文  书

	            　　　

陈述和申辩笔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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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：

案  由：
陈述申辩人：

承办机关：

承办人：

陈述和申辩地点：
陈述和申辩时间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时　　分至　　时　　分

陈述和申辩内容：

陈述申辩人签名：           　   卫生监督员签名　　　    　　 　 　　

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　　   　   年    月    日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卫  生  行  政  执  法  文  书

	            　　　

陈述和申辩复核意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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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述申辩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陈述和申辩的理由和证据：

调查复核情况：

复核人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核人签名：        年  月  日

承办机构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机构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年  月  日

卫生行政机关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卫生行政机关负责人签名：      年  月  日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卫  生 行 政  执  法  文  书

	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

文号：
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你(单位)提出的听证要求收悉。本机关决定组织听证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听证时间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时　　　分

二、听证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听证方式：  A、公开听证   B、不公开听证（原因：             ）

四、听证主持人              、听证员                  、书记员             ，如认为上述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，可以申请回避。

五、请事先准备好有关证据，通知证人和代理人准时参加。

逾期视为放弃听证。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当事人签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　月 　  日

	备注：本通知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卫生行政机关留存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卫 生 行 政 执 法 文 书

	 送 达 回 执
行政机关：（盖章）

受送达人（单位）：

负责人：

送达文件名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文号：

送达方式：

送达地点：

送达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送达时间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收件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　收件时间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
	留置送达：受送达人拒绝接受送达文件，代收人不愿意在送达文书上签名／盖章，送达人员将送达文书留置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
见证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	邮寄送达：送达文书已用挂号信发出，挂号信回证日期为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，回证号码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　　 

	备注（或挂号信回证粘贴处）：
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卫 生 行 政 执 法 文 书

	结 案 报 告

当 事 人： 

案    由：

立案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  

一、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处罚决定书文号：

（一）处罚内容：
（二）执行方式：

（三）执行日期：

（四）执行结果：（如未执行或未完全执行需说明原因）

二、不予行政处罚的理由

建议本案结案。

承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 日

	负责人审批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